

陕食药监函〔2018〕215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99号建议答复的函

李亚荣代表：

您提出的提案《关于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第99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对您的这种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我们深表敬意。

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强化日常工作机制，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持续加大投诉举报处理和举报奖励工作，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有效地维护了全省食品药品质量安全。

关于您的建议：1.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要想从法律层次上切割职业打假与社会监督的关系，必须要构建健康、有效、成熟的社会监督体系。只有这样，许多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打假行为才能被法律与社会抑制，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寻求赔偿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食药监管者应当客观认识职业打假群体，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引导，通过合理的渠道发挥其专业打假的价值。2.职业打假人为了提高打假效率并规避打假风险，多选择大型、连锁等规范企业进行打假，而对于经营管理水平较低、问题较多的小、散型食品经营户、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或者小市场，职业打假人很少顾及，或者视而不见，因此，目前的食品职业打假偏离了食品安全的重点关注方向，作为食品市场监管者，有必要对食品职业打假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3.加大对大型超市及企业关于《食品安全法》的宣传，指导超市管理人员应对职业打假人的敲诈行为。

一、基本情况

（一）投诉举报工作程序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规定，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生产者、经营者等主体在食品（含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环节中有关食品安全方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中有关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存在的涉嫌违法行为。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负责统一受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对直接收到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转交同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无同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转交负责投诉举报管理工作的部门。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或者管理部门收到投诉举报后应当统一编码，并于收到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或者管理部门决定不予受理投诉举报或者不予受理投诉举报的部分内容的，应当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以适当方式将不予受理的决定和理由告知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人联系方式不详的除外。

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60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情况复杂的，在60日期限届满前经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并告知投诉举报人正在办理。办结后，应当告知投诉举报人办理结果。

（二）投诉举报工作概况

省食安办和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历来重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及案件处置工作。2017年全省共接收投诉举报信息（包含群众咨询、意见建议）23159件，与2016年同比增长100.4％。其中：投诉举报共计13394件（占比57.8％），符合受理条件的13332件，受理率为99.6％；接收群众咨询9758件（占比42.1％）；意见建议7件。

2017年，我局根据群众举报、监督抽检、日常监管等信息线索，开展飞行检查45家次，飞行检查涉及食品、乳制品、饮品、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企业，保健品、药品经销企业以及肉制品加工企业。针对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35家企业，局飞检办责令省局有关业务处室、企业所在地监管部门依法采取停止生产（经营）、收回证书、行政罚款、警示约谈、督促整改等风险防控措施。截至目前，收回药品生产企业GMP证书2张，行政处罚93余万元，处警告2家，警示约谈6家，责令企业整改20家次。全省立案查办各类食品药品违法案件7346起，涉案货值金额858.56万元，罚没款金额4142.02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95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7个，责令停业整顿244家,公开曝光21起典型案件，社会反响好。
（三）宣传工作

为进一步筑牢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共治防线，广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知识，2018年3月31日，由省局主办的主题为“12331 助力健康中国梦 食药安全伴你行”全省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宣传日活动在延安启动。全省食药监管系统共设立200多个宣传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接受群众咨询，受理投诉举报案件等方式，让群众了解食品药品投诉举报途径和12331食药投诉举报电话。同时通过“食品安全周”和“安全用药月”等活动开展普法宣传，有效提高了社会企事业单位和公众对《食品安全法》和《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认知度和参与积极性，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职业举报人”问题

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而该司法解释亦产生于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出，群众对食药安全问题反映强烈的大背景之下，是给予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做出了在法律法规对“职业举报人”及其行为未做出明确规定之前，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应对“职业举报人”维权打假方面应始终坚持依法、依职责的原则，做到不排斥、不迁就，对合法诉求依法保障，对无理主张及时回绝，并依法，明确讲明理由，留足证据的指导意见。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关于投诉、举报受理的程序规定。对于投诉事项，按照《食品安全法》、国家总局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相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移送或者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

在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查处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并及时公开食品药品违法相关信息，以不断提高生产经营企业的诚信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是一项长期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艰巨工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夯实监管基础，进一步提高各级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强力推进飞行检查，强力推进信用分级管理，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针对您提出的经营企业责任转移息事宁人，供货商法律意识欠缺，维权意识淡薄问题。我们将加强对企业培训工作，积极推进安排区县一级食药监管部门形成对辖区企业的培训机制，通过发放宣传彩页、法律常识解读、集中培训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落实经营环节法律责任，避免责任转移。强化企业应对职业打假的技巧，引导企业从被动妥协向依法主动维权转变，以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不受到职业打假行为的侵害。必要时省局针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企业，在企业条件允许下,以点带面进行一次普法培训，已达到企业知法守法、用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完善对职业打假行为的规范，约束职业打假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加强对系统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规范。完善针对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受理标准和规章制度。

也希望您能发挥代表职能，向立法机关反映此类社会现象，建议制定“职业打假人管理法或行业规范”。再次感谢您对我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8日

（联系人：付小超，电话：029—62288221）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印发

类 别:B类


签发人:张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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